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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點 

※ 維 護、推 廣 和 支 持 母 乳 餵 哺，是 公 共 衞 生 的 優 先 項 目 之 一。然 而，很 多 因 素 可 影 響 

嬰幼兒的餵養決定，而其中一個妨礙母乳餵哺的主要因素是不當和過度進取銷售母乳 

代替品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※ 在 香 港，配 方 奶 粉 廣 告 及 推 廣 活 動 相 當 盛 行。衞 生 署 委 託 進 行 的 一 項 調 查 發 現，約

90% 育有 0 至 36 個月嬰幼兒的家長在調查前 3 個月內曾看過或聽過關於嬰幼兒配方

奶粉的廣告或宣傳。除廣告以外，是次調查也反映配方奶粉生產 商普遍以不同形式的

策 略 接 觸 家 長 和 準 家 長。另 一 項 調 查 亦 反 映 出 配 方 奶 製 造 商 在 銷 售 點 有 非 常 進 取 的

銷售手法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※ 推行《香港守則》是維護母乳餵哺以及嬰幼兒餵養的其中重要一步。《香港守則》旨在透過 

充分及不偏頗的資料和適當銷售行為，維護母乳餵哺及確保母乳代用品獲得適當使用，

以達致為嬰幼兒提供安全及足夠的營養。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※ 成功推廣母乳餵哺是社會的共同責任。政府會繼續與社會各界一同締造母乳餵哺友善環境 

和維護以最佳方式餵養嬰幼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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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香港守則》：致力維護、推廣和支持以最佳方式餵養嬰幼

維 護、推 廣 和 支 持 母 乳 餵 哺，是 公 共 衞 生 的

優 先 項 目 之 一。有 充 分 證 據 顯 示，母 乳 餵 哺

能 預 防 兒 童 感 染 及 可 預 防 過 重 和 糖 尿 病、

增 強 智 力、以 及 減 低 授 乳 婦 女 患 上 乳 癌 的

風 險。以 全 母 乳 餵 哺 及 餵 哺 期 越 長、所 得 的

益處越多 1。世界衞生組織（世衞）和聯合國

兒 童 基 金 會 建 議，最 佳 的 母 乳 餵 哺 方 式

包 括 產 後 一 小 時 內 即 開 始 母 乳 餵 哺 ； 以 全

母乳餵哺嬰兒至 6 個月大；在嬰兒約 6 個月

大 時，逐 漸 引 進 固 體 食 物，並 持 續 餵 哺 母 乳

至幼兒兩歲或以上 2。事實上，於 19 世紀時

幾乎全是以母乳餵哺嬰幼兒。當製造了調製牛乳

及 成 為可 行 的母 乳 代用 品 後，母乳 餵 哺率便

開始下降 3, 4。世衞估計，現今全球 0 至 6 個

月大的嬰兒中，約 40% 是以全母乳餵哺的。

每年，逾 80 萬名年齡 5 歲以下兒童死亡和

2 萬宗婦女乳癌死亡個案是由不理想的母乳

餵哺方式所導致 1, 2。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

母乳代用品銷售對實行母乳餵哺的影響 

很 多 因素 可 影響 嬰 幼兒 的 餵養 決 定，而其中 

一個妨礙母乳餵哺的主要因素是不當和過度

進取銷售母乳代替品 5。銷售渠道及手法包括

向 母 親、醫護 人 員或醫 護 機構 派 發配 方 奶粉 

試 用 裝 或 印 有 商 標 的 禮 品 ； 混 合 推 廣 包 裝 

類似的嬰兒配方奶、較大嬰兒配方奶和大仔奶；

登 廣 告 描 繪 配 方 奶 如 母 乳 一 樣 好，或 甚 至

勝於母乳；傳達偏頗訊息，指母乳餵哺是困難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

的或母乳代替品有助 安撫挑剔苛求的嬰兒；

於包裝上印上不是以證據為本的營養或健康

聲 稱 ；以 及 贊助 醫 護專 業 人員 的 聚 會、科學 

或          學 術會 議 去影 響 其內 容 及訊 息。這 些方式 

會    負面地影響社會對母乳餵哺的準則和態度、 

增 加 母乳 代 替品 的 接受 性 和可 取 性、或減低 

母親們進行母乳餵哺的信心      5-7。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

 

締造一個維護、推廣和支持母乳餵哺的環境， 

需 要 一套 有 系統 性 的策 略，這 包括 讓 父母在 

不受商業影響的情況下，就餵養嬰兒方式作出 

知 情 的 選 擇 ； 確 保 為 母 嬰 提 供 健 康 服 務 

機構的政策和做法能夠支持母乳餵哺；以及 

建 立 嬰 兒 和 家 庭 友 善 的 社 會 政 策 及 社 區

服務。於一九八一年，世衞制定並通過《國際 

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（國際守則）》，呼籲各國 

就 母 乳 代 替 品 的 不 良 銷 售 手 法 設 立 限 制，

以維護母乳餵哺 8。於隨後幾年，世衞進一步 

闡明《國際守則》，追加若干建議以配合科學 

發 展 和應 對 不斷 演 變的 市 場策 略。根 據二零 

一六年世衞《終止嬰幼兒食品的不當促銷形式 

指引》，母乳代替品包括所有針對餵養 36 個月 

以 下 嬰 幼 兒 而 專 門 營 銷 的 任 何 奶 類 產 品

（包 括 較 大 嬰 兒 配 方 奶 和 大 仔 奶），而《國 際 

守 則》的 實 施 工 作 會 涵 蓋 所 有 這 些 產 品。 

至於營銷嬰幼兒食品的公司，不應在醫護機構 

或整個醫護系統中造成利益衝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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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這些公司或其代表不應向父母提供免費 

產品、禮物或試用裝；向醫護機構捐贈或提供 

設備或服務；使用醫護機構舉辦活動、比賽或 

開展宣傳；在醫護機構內提供嬰幼兒餵養的 

教 育 ； 以 及 贊 助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會 議 和 科 學 

會議 9。按世衞的二零一六年《守則情況報告》， 

分析了 194 個國家的情況，當中 135 個國家 

已 就《國 際 守 則》及 相 關 條 文 制 訂 有 關 的 

法律措施 10。 

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

本地情況 

經 過 政 府 與 不 同 界 別 的 共 同 努 力 推 廣 母 乳

餵哺，本地的母乳餵哺率已有上升。衞生署一直

有 監 測 本 地 各 醫 院 婦 產 單 位 曾 以 母 乳 餵 哺

的 比 率，本 港 產 婦 出 院 時 曾 以 母 乳 餵 哺 的

比率，已由一九九二年的 18% 上升至二零一六

年 的 87%。此 外，衞 生 署 每 兩 年 於 轄 下 母 嬰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健 康 院 進 行 母 乳 餵 哺 調 查。全 母 乳 餵 哺 嬰 兒

四 個 月 的 比 率，亦 由 二 零 一 二 年 出 生 嬰 兒 中

的 19% 上升至二零一六年出生嬰兒中的 31%11。

然 而，在 香 港 配 方 奶 粉 廣 告 及 推 廣 活 動 相 當

盛行、父 母對餵奶存有誤解，以及使用配方奶粉

的情況普遍。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

 

於二零一五年，衞生署委託進行的一項調查， 

收 集 有 關 父 母 接 觸 配 方 奶 粉 及 相 關 產 品 

（例 如 供 嬰 幼 兒 使 用 的 奶 瓶 和 奶 咀）的 

銷售情況。於 559 位育有 0 至 36 個月嬰幼兒 

的家長中，調查結果顯示約 90% 受訪者報稱 

在 調 查 前 3 個 月 內 曾 看 過 或 聽 過 關 於 

嬰 幼 兒 配 方 奶 粉 的 廣 告 或 宣 傳。主 要 渠 道

為 電 子 傳 媒，其 次 為 互 聯 網 和 產 品 零 售 ／ 

銷售點（圖一）1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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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: 在調查前 3 個月內曾接觸有關配方奶粉廣告或宣傳的渠道及頻率 

資料來源：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。 



在 曾 經 看 過 或 聽 過 配 方 奶 粉 廣 告 或 宣 傳 的

受 訪 者 之 中，68% 認 為 該 廣 告 或 宣 傳 產 品 的

目標對象為 0 至 6 個月大嬰兒。然而，在香港

宣 傳 或 推 廣 初 生 至 六 個 月 大 的 嬰 兒 配 方 奶 粉

產 品 並 不 普 遍。這 表 示 家 長 很 難 分 別 初 生

嬰兒和較大嬰兒配方奶粉的宣傳或推廣。把同一

品 牌 的 初 生 嬰 兒 和 較 大 嬰 兒 配 方 奶 粉 包 裝 得

類似，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營銷策略。所以重點

推廣較大嬰兒配方奶粉，亦能有效地宣傳嬰兒

配方奶粉，雖然後者沒有被公開宣傳 13。除廣告

以 外，是 次 調 查 亦 反 映 配 方 奶 粉 生 產 商 普 遍

以 不 同 形 式 的 策 略 接 觸 家 長 和 準 家 長，包 括

提供講座和活動、健康教育資訊、試用裝及品牌

禮品等（圖二）12。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衞 生 署 委 託 進 行 的 另 一 項 調 查，觀 察 於 本 港

售賣 36 個月或以下嬰幼兒配方奶粉及其相關

產品（即奶瓶和奶咀）的 50 個銷售點所採用

的市場營銷手法。發現當中 49 個銷售點有配方

奶粉及／或其相關產品的營銷及／或推廣活動，

並共觀察到 321 項配方奶粉銷售點廣告項目，

當中包括 17 個品牌，而其中 3 個品牌的廣吿

項 目 共 佔 整 體 廣 吿 項 目 超 過 60%。最 常 見 的

銷 售 點 廣 吿 項 目 為 價 錢 牌 上 的 搖 擺 ／ 特 別

裝 飾，其 次 為 產 品 特 別 擺 設。17 個 配 方 奶 粉

相 關 產 品 的 品 牌 使 用 了 50 項 銷 售 點 廣 吿

項目 1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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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：家長對配方奶粉及相關產品生產商的營銷策略的接觸 

資料來源：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。 



《香港守則》

於二零一零年六月，衞生署成立了「香港母乳 

代 用 品 銷 售 守 則 專 責 小 組（專 責 小 組）」負 責 

制定香港守則。專責小組成員包括社區組織、 

專 業 團 體、學 術 界，以 及 有 關 的 政 府 部 門。 

在 草 擬 適 用 於 香 港 的 守 則 時，專 責 小 組 根 據 

《國 際 守 則》及 隨 後 的 世 衞 大 會 的 相 關 決 議， 

亦 考 慮 了 本 地 營 銷 情 況 對 家 長 餵 養 嬰 幼 兒 的 

態度和實踐的潛在影響。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 

考 慮 了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進 行 的 公 眾 諮 詢 所 收 集

的 意 見、最 新 的 本 地 食 物 法 則 和 二 零 一 六 年

世 衞 的 最 新 指 引，政 府 已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

十 三 日 發 佈 了《香 港 配 方 奶 及 相 關 產 品 和

嬰 幼 兒 食 品 銷 售 守 則（香 港 守 則）》15。作 為

維 護、推 廣 和 支 持 母 乳 餵 哺 的 其 中 一 項 核 心

措 施，《香 港 守 則》旨 在 透 過 充 分 及 不 偏 頗 的

資 料 和 適 當 銷 售 行 為，維 護 母 乳 餵 哺 及 確 保

母 乳 代 用 品 獲 得 適 當 使 用，以 達 致 為 嬰 幼 兒

提供安全及足夠的營養。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香 港 守 則》就 推 廣 擬 供 予 年 齡 未 滿 36 個 月

嬰 幼   兒 的 配 方 奶 及 相 關 產 品 和 嬰 幼 兒 食 品，

建 議 採 用 良 好 的 銷 售 手 法。《香 港 守 則》亦 為

相 關      的 界 別，包 括 有 關 產 品 的 製 造 商 或

分銷商、醫護人員和醫護機構，以及從事有關

幼 兒      飲 食 工 作 的 幼 兒 工 作 者 和 幼 兒 機 構 提 供

指 引。主   要 條 文 涵 蓋 指 定 產 品 的 製 造 商 和

分 銷 商 以 及 醫 護 界 就 若 干 範 圍 不 應 該 和 應 該

做的事，包括 —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◆ 為 市 民 大 眾、準 父 母 及 父 母 提 供 資 訊 及

教育；

           

 

◆ 向公眾推廣； 

◆ 在醫護及幼兒服務機構進行推廣； 

◆ 向 醫 護 人 員 及 幼 兒 工 作 者 提 供 資 訊 及

推廣；及

                  

  

◆ 標籤。 

 

《香港守則》全文可在       http://www.hkcode.gov.hk/

tc/ 閱 覽。透 過 自 願 的 方 式 推 行 守 則，是 提 升

和 教 育 業 界 及 市 民 認 識 維 護 母 乳 餵 哺 重 要

的 第 一 步。政 府 鼓 勵 有 關 產 品 的 製 造 商 和

分 銷 商 在 制 訂 本 身 的 銷 售 手 法 時，參 考

《香 港 守 則》的 原 則 和 主 旨。此 外，醫 護 專 業

團 體、機 構、非 政 府 組 織 和 公 眾 的 支 持，對

維 護 嬰 幼 兒 在 不 受 過 度 商 業 影 響 下 有 最 佳

方式餵養至為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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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乳餵哺才是餵養嬰幼兒的準則

父 母 力 求 為 嬰 幼 兒 提 供 最 好 的 營 養，但 錯 誤

引 導 的 銷 售 訊 息，往 往 破 壞 他 們 給 予 孩 子

最好的意願。父母要知道，母乳並沒有相等的

代 替 品。母 乳 含 天 然 抗 體、活 性 免 疫 細 胞、

酵 素 和 各 種 養 分，全 都 對 孩 子 的 長 遠 健 康 具

顯 著 影 響。除 健 康 後 果 外，母 乳 餵 哺 對 環 境

（包 括 氣 候 變 化）的 影 響 比 配 方 奶 粉 為 小。

這 是 因 為 母 乳 代 替 品 需 要 能 源 去 生 產、物 料

去 包 裝、燃 料 去 運 輸 分 發，而 每 日 的 準 備 和

使用均需要水、燃料、清潔劑和消毒劑，並在

過程中產生多種污染物 7。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 

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 

成 功 推 廣 母 乳 餵 哺 是 社 會 的 共 同 責 任。

除 推 行《香 港 守 則》外，當 局 也 分 階 段 推 出

一 系 列 涵 蓋 多 個 範 疇 的 措 施，加 強 醫 護 機 構

在母乳餵哺方面的專業支援；提升公眾對母乳

餵哺的接受和支持程度；鼓勵社會各界實施

母 乳 餵 哺 友 善 工 作 間 政 策，支 持 在 職 母 親

持續餵哺母乳；透過推廣母乳餵哺友善場所

和 設置育嬰間，鼓勵和支持在公眾場所餵哺

母乳；以及 加強監 察 本地母乳餵 哺的情況。

政 府 會 繼 續 與 社 會 各 界 別 一 同 維 護、推 廣 和

支 持 母 乳 餵 哺，並 以 最 佳 方 式 餵 養 嬰 幼 兒。

要 知 道 更 多 有 關 嬰 幼 兒 階 段 的 營 養、餵 養

建 議 和 嬰 幼 兒 健 康 飲 食 資 訊，請 瀏 覽 衞 生 署

家庭健康服務網頁

            

 

 

 http://www.fhs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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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八月的第一個星期，全球 170 多個國家一同參與慶祝國際母乳哺育周，期望藉此能 

引 起 全 球 對 保 護，推 廣 和 支 持 母 乳 餵 哺 的 關 注。今 年 的 主 題 是『持 續 母 乳 餵 哺  —

同心 同行』， 意旨是通過提倡多界別 合作和夥伴關係來 促進母乳餵哺，以 支持授乳 

的家庭。 

    

   

為慶祝「2017 國際母乳哺育周」，衞生署聯同醫院管理局、愛嬰醫院香港協會及聯合國 

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於 7 月 28 日舉辦了「2017 國際母乳哺育周」慶祝活動，以喚起公眾 

對持續母乳餵哺的支持。活動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，JP主持。

   

    

讓 我 們 繼 續 讚 頌 母 愛 和 支 持 母 乳 哺 育！欲 知 道 更 多 有 關「2017 國 際 母 乳 哺 育 周」或

過往的活動資料，請瀏覽 

     

http://worldbreastfeedingweek.org/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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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傳染病直擊旨在加強公眾對非傳染病及相關課題的認識，

意識到預防和控制非傳染病的重要性。這亦顯示我們積極進行風險資

訊溝通和致力處理非傳染病在我們社區引起的種種健康問題。

編輯委員會歡迎各界人士的意見。

如有任何意見或疑問，請聯絡我們，電郵so_dp3@dh.gov.hk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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